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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记者从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0 年，全省教育支出首
次突破 700 亿大关，达到 733.4 亿元，增长
5.3%，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14.3%，是
继社会保障支出后第二大支出。

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贾明建介绍，为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我省争取用五年时
间，城镇学校学位供给满足学生入学需
求，义务教育阶段 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进
一步降低；学生寄宿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学校教学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教育信息化
应用水平明显提升；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条件得到有效保障；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加
强，良好的育人氛围更加浓厚。

在职业教育方面，省财政聚焦“双
高”，支持我省开展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
要培育 10 所省级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建
设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培育 60所高水平
中等职业学校；优化职业院校布局，对办
学类型相同或专业重复较多的职业院校
合并。同时聚焦“双一流”，重点支持山西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和中北大学率先发
展，努力实现“双一流”建设任务目标，支
持高等教育“三个调整优化”，重点支持高
校布局调整和优势学科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四——

财政用好“钱袋子”“真金白银”助小康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7月 29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十八大以来，全省财政系
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
以党建为引领，以改革为支撑，优化支
出结构，完善支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3 年至 2020 年，全省一般预算支出
累计执行 30829.2 亿元，年均增长 8%，
其中直接与民生相关的社会建设支出

累 计 执 行 16446.3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8.5%。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预算支出
执行 2544.2 亿元，增长 5.9%，民生支出
占总支出的八成以上。

“十三五”期间，我省专项扶贫资
金累计投入 542亿元，累计整合涉农资
金约 622亿元，提前一年将贫困县涉农
资金整合试点覆盖全省，为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军
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连续五
年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绩

效评价中获得“优秀”等次。十八大以
来，我省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关资金累
计支出超过 350 亿元，每年安排 15 亿
元项目资金，重点保障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治理，农村地质灾害防治、耕地开
发保护等。累计安排国土绿化财政资
金 96 亿元，全省森林面积增幅全国领
先。

十八大以来，我省教育支出累计执
行 3326 亿元，年均增长 4.02%；科技支
出累计执行 421.49 亿元，年均增长

8.94%。社会保障累计支出 4785.27 亿
元，年均增长 10.88%。全省公共财政文
化旅游体育传媒支出累计执行 665.69
亿元，年均增长 8.1%。

同时，在住房保障资金方面，财
政持续供给有力。十八大以来，省财
政累计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 267.62 亿元，支持棚户区住房改造
96.2 万套、公共租赁住房 15.4 万套、城
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 104.6
万户。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
我市住房租赁市场频获政策
支持。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省财政厅已下达资金
26.47亿元支持我市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其中，中央资金 16
亿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10.47亿元。

2020 年 7 月通过竞争性
评审，我市被确定为示范城
市，中央财政连续三年每年
给予奖补资金 8 亿元。2020
年 9 月至今，我市先后印发
《太原市中央财政支持住房
租赁市场发展试点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太原市中央财政
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
专项资金使用实施细则》，明
确了中央奖补资金的奖补标
准和流程，会同市发改委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太原市加

强房地产中介和住房租赁交
易管理的实施意见》，对市场
进行了规范整治；印发《关于
开展住房租赁企业备案管理
的通知》，规范了企业行为。

目前，我市已累计筹集
房源 40877 套（包括新建、改
建 11858 套，盘活 29019 套），
同时启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
平台建设工作，安排专项采
购资金 9600万元。我市已培
育国有住房租赁企业 6 家以
上（包括山西科技创新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建信住房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
司、太原市龙城北部置业有
限公司、太原市海信租赁住
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转型
工业园区集团有限公司、市
租赁住房建设投资公司），民
营租赁企业 60余家。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养老保
险是实现老有所养的制度保障。我
省今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城乡居民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全国首创。为
确保补充保险制度落到实处，省财
政厅出台了三项财政支持政策。

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温建栋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调动适龄人
群参保的积极性，在个人缴费参保
后，政府对个人参保实行“入口补”，
补贴标准为基本险的 2 倍。同时实
行“出口补”的政府补贴政策，为提

高补充保险的待遇发放水平，对满
65 周岁可以享受待遇的参保居民，
每月增发 20 元补充保险待遇，其中
年满 80周岁的再增发 10元，增发的
待遇由财政全额负担。考虑到部分
低收入群体无法缴纳补充险，政府
为“低收入群体”全额资助参保，按
照每人每年 200 元的标准全额资
助。2021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共
安排政府补贴资金预算 15.59 亿元，
其中：省级 6.92亿元，市级 1.61亿元，
县级 7.06亿元。

目前，我省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
险制度总体运行顺畅。截至 6 月 30
日，全省补充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572.44 万人，占基本险参保人数的
95.29%；补充险正常缴费人数达到
308.43 万人，占缴费年龄段人口的
28.33%，缴费金额 9.76 亿元；65 周岁
以上补缴人数为 3.18万人，补缴金额
5.77亿元；为 292.96万符合享受补充
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发放养老
金 3.97亿元，在基本险基础上，月人
均增加待遇 21.2元。

本报讯（记 者 贺娟芳）加 大
重 点 生 态 保 护 项 目 投 入 ，支 持
自 然 灾 害 防 治 体 系 建 设 ，助 力
能 源转型建设，保障省级重点项
目用地指标……近年来，省财政
在自然资源领域的资金支持非常

有力。
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温建栋在

新闻发布会上称，2018年，省财政积
极支持太原、忻州两市六县（区）开
展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
复治理，累计投入资金 35 亿元，并

成功申请将该项目纳入国家试点。
截至目前，81 个试点项目主体工程
已全部完工，生态效益明显。此外，
我省已累计投入 135 个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项目，新增耕地 19.7 万
亩。

去年，我省教育支出
首次突破700亿大关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记者从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省财政部门大力支
持农业农村领域发展，全面助力小康社会
建设。

近年来，省财政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总方针，着力构建完善财政支持“三
农”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不断
提升工作成效。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全省 32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 1628万亩，农作物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 72.6%，全省农产品加工销售收
入 2186亿元，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主
体 5900 多个，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20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878元，年均递增 7.98%。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全面改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覆
盖 95%的行政村，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了 63.1%。

公共财政大力度
倾斜“三农”

生态修复治理 累计投入35亿元

“入口补”“出口补”“低收入群体”全额补

三项政策支持补充养老保险

26.47亿元支持
我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本报讯（记者 马向敏）7月29日，由宜昌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的“畅游三峡 爱上宜昌”文化旅游推介会在
我市举行，宜昌诚邀太原市民到宜昌观光游览，休闲度假。

活动现场，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三峡
人家景区等各大旅游企业进行了精彩的旅游产品线路
推介。两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旅游企业、旅行社等相关
负责人围绕资源互推、深化合作、宣传推广等方面开展
了深入、细致地交流。

推介会上，湖北神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山西沃
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博广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与山西新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柚子旅行社
有限公司与山西米兰百盛旅行社有限公司等两地旅游
经营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多条特色线路，旅
游团队 450个。

本报讯（记者 张勇）自 8月 1
日起，我市医保部门将对城乡居民
医保重性精神疾病门诊慢性病申报
认定医院及管理模式进行调整，申
报认定医院将限定为太原市精神
病医院等七家医院，其他申报认定
医院不再承担此病种的认定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非定额门诊慢
性病经办管理，切实保障重性精神
疾病参保患者就医需求，我市医保
部门决定对城乡居民医保重性精
神疾病门诊慢性病申报认定医院
及管理模式进行调整。申报认定

医院调整为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山
西省人民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西院）、太原市中心医院。其
他申报认定医院不再承担此病种
的认定工作。

此外，具备重性精神疾病待遇
资格的参保患者，除在申报认定医
院享受待遇外，还可根据本人意愿
再任选一所协议定点医院享受门
诊慢性病待遇，选定的协议定点医
院原则上一年内不允许变动。参

保患者到选定的另一所协议定点
医院第一次享受待遇时，系统将自
动备案并锁定，一年后参保患者如
想重新选择，可到原协议定点医院
解除锁定后，再重新选择。申报认
定医院不允许变动。

不过，为切实做好调整过程中
参保患者待遇的平稳过渡，保障参
保患者医保权益，8月 1日前，已在
原申报认定医院认定并享受待遇
的参保患者，继续按原规定享受待
遇，同时，还可再选一所协议定点
医院享受待遇。

重性精神疾病门诊慢性病患者家属注意了

我市调整申报认定医院
宜昌文旅推介会举行


